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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莱教体〔2021〕38 号

关于优化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教学管理
工作的实施意见

各学校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烟台市教育局办公室《关于优化义务教育阶

段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烟教办发〔2021〕21 号）

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，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和

家长生活负担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，现就优化义务教

育阶段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

彻落实。

一、优化调整作息时间。按照市教育局《关于优化义务教育

阶段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烟教办发〔2021〕21

号）要求，区教育体育局对现有作息时间进行了优化调整，制定

了《莱山区城区义务教育学校作息时间表（试行）》（详见附件），

请各学校参照执行。考虑上下班高峰、疫情防控等因素，学校可

以分年级、分批次适当错时入校、离校。对个别学生因家庭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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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要求适当提前到校的，要由家长依照学校相关规定提出书面

申请，经学校同意后可提前到校；学校要安排带班领导和值班教

师做好秩序维护和安全管理，确保学生在校全程有管护、安全有

保障。提供校车服务的农村学校，第一班次校车早晨到校时间一

般不早于 7:30，在《莱山区城区义务教育学校作息时间表（试

行）》的基础上可根据校车运行情况和农村学生家长作息规律适

当调整作息时间。

二、提高课堂教学效益。根据教学任务、学习内容、学科特

点等不同情况，学校可实行学时总量控制，适当调整现行课时长

度。根据不同学段、不同学科、不同课型等开展长短课、大小课

相结合的课程实验，但周总学时时长不得超过相应学段、相应年

级规定的学时总量。要坚持向高效课堂要质量、向高效的教研科

研要质量，要强化备课、上课、作业、批改、辅导、考试、反馈

等教学常规管理，要积极整合各类课程和学科教学内容，灵活建

构学习形式，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，推动教学回归本真，

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益。

三、推进作业管理改革。学校要加强作业研究，抓好作业统

筹、设计、布置、批改、反馈等环节。探索分层布置作业，提倡

布置阅读、书法、美术、音乐、体育、劳动、社会实践等作业，

实行总量控制，提高作业效度，减轻学生学业负担。指导学生充

分利用自习课或课后服务时间，使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

业、初中学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，避免因学生回家后作

业时间过长挤占正常睡眠时间。引导学生统筹用好回家后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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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坚持劳逸结合、适度锻炼，个别学生经努力到就寝时间仍未

完成作业的，家长应督促学生按时就寝不熬夜，确保充足睡眠。

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，教师应帮助学生分析原因，有针对性加强

学业辅导，提出改进策略，如有必要可调整作业内容和作业量。

四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。学校要每天上午统一安排 30 分钟

大课间体育活动，确保每天 1 节体育课或体育活动课，逐步实现

中小学生人人有项目、班班有活动、校校有特色，形成重视体育

兴趣特长培养、增强学生体质、提高运动技能的学校体育长效机

制。改进学生评价办法，把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评价、身体

素质增量评价、体育技能发展评价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

内容。组织学生每天做好眼保健操，将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纳入

对班主任、级部主任和相关处室的考核，增加学生户外活动时间，

多措并举降低近视率。

五、加强睡眠管理。各学校要重视学生的睡眠管理，将科学

睡眠纳入课程教学体系，教师培训内容和家校协同育人机制；通

过体育与健康课程、心理健康课程、班团队活动、科普讲座以及

家长学校、家长会等多种途径，大力普及科学睡眠知识。学校、

家庭及有关方面应共同努力，确保中小学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，

符合国家“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到 10 小时，初中生应达到

9 小时”的规定要求。

六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学校要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

制定符合本校实际的实施办法和作息时间表，采取切实措施，健

全工作制度，卡实工作责任，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。要强化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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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安全意识，落实校园安全责任，加强日常监督检查，确保不发

生安全事故。要严格规范办学行为，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上课时间

以前统一组织加课、补课，不得在校内课后延时服务时间进行文

化课集体教学。各学校要向家长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和校长信箱，

畅通家长反映问题和意见渠道，在实施过程中注意听取学生、家

长和教师的意见建议，并及时报区教育体育局，以便进一步改进

完善。

七、重视宣传引导。各学校要通过学校行政办公会、教职工

会、家长会以及微信公众号、微信群等多种途径做好宣传工作，

统一思想认识，凝聚家校共识，形成育人合力。区教育体育局将

及时总结实施过程中的好做法和新亮点，定期对实施成效好的学

校进行案例总结和宣传推广，形成示范带动效应，营造教育发展

的良好氛围。

本《意见》自 2021 年 5 月 6 日起执行，各学校的实施办法

和作息时间表于 4 月 30 日前报区教育体育局审核通过后实施。

附件：《莱山区义务教育学校作息时间表（试行）》

莱山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1 年 4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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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城区小学春夏季作息时间表

（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）

上 午

到校 不早于 7:50

预备 8:10

第一节 8:20—9:00

第二节 9:10—9:50

大课间 9:50—10:20

第三节 10:20—10:50

第四节 11:00—11:30

下 午

预备 2:00

第一节 2:10—2:50

第二节 3:00—3:40

课外活动 3:50—4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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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小学秋冬季作息时间表

（10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）

上 午

到校 不早于 8:00

预备 8:20

第一节 8:30—9:10

第二节 9:20—10:00

大课间 10:00—10:30

第三节 10:30—11:00

第四节 11:10—11:40

下 午

预备 1:40

第一节 1:50—2:30

第二节 2:40—3:20

课外活动 3:30—4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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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初中春夏季作息时间表

（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）

上 午

到校 不早于 7:30

预备 7:50

第一节 8:00—8:40

第二节 8:50—9:30

大课间 9:30—10:00

第三节 10:00—10:40

第四节 10:50—11:30

下 午

预备 1:50

第一节 2:00—2:40

第二节 2:50—3:30

第三节 3:40—4:20

课外活动 4:30—5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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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初中秋冬季作息时间表

（10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）

上 午

到校 不早于 7:40

预备 8:00

第一节 8:10—8:50

第二节 9:00—9:40

大课间 9:40—10:10

第三节 10:10—10:50

第四节 11:00—11:40

下 午

预备 1:20

第一节 1:30—2:10

第二节 2:20—3:00

第三节 3:10—3:50

课外活动 4:00—4:40

烟台市莱山区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4月 26日印发


